附件
古美路街道社会救助联席会议职责
为进一步完善古美路街道社会救助工作，推进“一网通办”和“一口受理”在古美路街道的全面实施，确保推进古美路街道范围内社会救助“一口上下”的运行机制。现针对古美路街道社会救助和帮困互助的实际情况，特拟定以下古美路街道社会救助工作联席会议的工作职责： 
一、古美路街道社会救助工作联席会议的主要职责

1.贯彻执行中央、市府和区府制定的有关社会救助工作的法律、法规政策；

2.研究制定并完成本街道范围内社会救助的年度总体计划、政策意见、经费投入等重大事项；

3.协调本街道范围内各部门单位之间和群团组织的救助、帮困互助工作，协调各单位工作关系，整合相关资源，确保政策衔接、工作有序、信息畅通；

4.检查、监督社会救助政策的执行情况以及各类救助、帮困互助基金和资金的使用情况。
二、社会救助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主要职责

1.执行街道“社会救助工作联席会议”制定的年度社会救助计划和工作方案；

2.落实检查、监督各部门和相关单位对救助政策的执行情况，并及时向街道社会救助工作联席会议报告；

3.做好各部门之间的日常联络、沟通工作，承担各类救助信息的反馈、统计、汇总；

4.协调各部门、相关单位做好特殊困难对象的救助工作；

5.调研社会救助新问题、总结社会救助工作经验，为领导决策提供相关数据依据及文案建议；
6.完成街道社会救助工作联席会议交办的其他工作。

三、社会救助工作联席会议成员单位的主要职责
（一）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组织实施本街道社会救助工作，对各类帮困对象和互助工作行使管理职能。组织落实城乡最低生活保障、低收入家庭、传统民政救济对象和因病支出型贫困家庭、大重病患者、支援外省市建设退休（职）回沪定居补助人员、家庭生活困难失业人员、城乡重残无业生活补助对象等困难群众的帮困送温暖工作。
（二）总工会：做好困难劳模、困难退休职工、困难工会成员、万人就业困难人员、支内回沪困难人员、职工医疗互助保障计划等困难职工的帮困送温暖工作。

（三）妇联：做好部分特困三八红旗手、特困妇科重症患者、妇联条线政策临时补助对象和困难家庭儿童的帮困送温暖工作。为生活困难妇女开展关爱服务活动。
（四）团工委：做好辖区内各共青团组织的困难对象家庭开展志愿者助困服务及团建服务活动等工作。
（五）社区服务办：做好实施社会福利相关措施，包括孤老、孤儿、困境儿童以及优抚对象关爱服务工作，生活无着落流浪乞讨人员的管理工作，特困人员的供养工作，民政传统救济对象的认定，残疾人帮扶等工作。

（六）党建服务中心：做好困难党员的帮困送温暖工作。结合党建活动开展，为困难对象及困难对象家庭提供助困帮扶服务。
（七）古美司法所：做好刑释解教和社区矫正生活困难人员的帮困送温暖工作。为困难对象提供法律援助服务。
（八）信访办：做好对实际生活困难的信访户、部分新疆等回沪困难人员帮困送温暖工作。及时妥善处理困难对象信访及重大负面舆情反映的问题。
（九）社区保障办：依据街道上一年度实际救助列支情况和相关职能部门提供的当年度街道社会救助资金需要经费数确定当年度预算，按实际救助资金如期拨付，足额到位。实行专户存储、单独建账、专款专用，加强对社会救助资金使用的财务落实、管理及监督检查。配合做好上海市民政资金内控监管平台社会化发放相关资金拨付工作。
（十）街道慈善工作站：做好助学、助医、助残、助困等街道面上的社会慈善帮困活动。

各单位及部门应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协助做好社会救助相关工作。

   四、社会救助“一口上下”机制的运行模式
“一口上下”的运作机制，是实现社会救助、帮困互助少重复、不遗漏、广覆盖的关键环节。基本要求则是“块上受理、综合协调、条块拨付、一口上下”，即各部门、各单位对救助、帮困对象的申请、救助款物发放、救助政策和信息的衔接和汇总都通过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社会救助部门“一个口子”运行。

（1） 街道社会救助工作联席会议制度
1.街道社会救助工作联席会议每半年召开一次，商讨本街道元旦春节帮困送温暖工作、总结本年度社会救助工作、协调“急难愁”问题，形成一致性解决意见；
2.街道社会救助联席会议成员定期召开工作例会，定期将本单位、本条线救助信息准确、安全地传递至街道社会救助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以便于街道社会救助工作联系会议统筹协调各方资源，更好地实施救助帮困措施。

（二）街道社会救助“一口上下”运行机制的操作程序

1.元旦春节帮困送温暖。由社会救助工作联席会议商议制定详细的帮困送温暖工作方案；各部门、相关单位需将帮扶名单报送社会救助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救助部门按“一口上下”管理要求，遵循“广覆盖、少重复、不遗漏”原则对救助名单进行梳理和汇总。为了避免节日领导走访慰问贫困对象的重复，各条线在安排走访慰问前，需先将走访名单报送街道社会救助工作联席会议同意后实施。

2.年度社会救助工作交流和汇报。在年末的救助工作联席会议上，各部门各单位对全年开展的救助工作情况及下年度工作计划进行交流和汇报；由社会救助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进行统一汇总和收集，为筹划下一年救助工作提出参考意见。

3.充分发挥联席会议多部门协作职能。建立“救急难”部门协调机制，对突发性、紧急性困难事件给予临时救助；对需跨部门协作的“急难愁”个案，由受理部门提出协调及解决方案，社会救助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召集相关部门进行专题研究，共同协商解决、协力予以施救。
